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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 
 

 

本案事實 

甲於 2008年 5月 1日與乙訂立買賣契約，出賣 A房屋於乙，並約定

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000 萬元。於同年 5 月 20 日乙支付 100 萬

元之價金於甲，甲則交付該房屋於乙，而乙須於同年 6 月 1 日支付剩餘

價金於甲。但遲至該日乙仍未支付該款項於甲。甲則於 2009 年 6 月 1 日

於乙之住所地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命乙支付剩餘之價金 1,900萬元及遲延

之賠償 95 萬元。於 2010 年 6 月 1 日原訴之審理中甲向法院表示其欲解

除與乙之間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 25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該房屋及

其使用房屋之利益，並依民法第 260 條之規定請求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

190萬元，試問法院應如何處理？倘若乙先前曾為支付價金而簽發一張面

額 50 萬元支票並交付於甲，然甲向付款委託之銀行提示付款後遭拒絕，

甲因而將乙列為被告，於票款給付地法院提起票款給付訴訟。於訴訟中

乙則否認曾有發票之事實，然甲事後於該訴訟中向法院表示該票據乃係

為清償買賣價金而簽發，且票面金額與價款部分金額相同，其欲訴請乙

支付買賣價金，受訴法院應如處理？ 
 

爭 點 

1、於何種情形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 

2、於原告先提起請求價金支付之訴訟及遲延損害賠償之訴訟中，其可

否因事後解除契約，追加訴請返還房屋、返還使用房屋之利益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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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60條之損害賠償？ 

3、於為支付買賣價金簽發支票之訴訟中，被告未提出買賣契約無效之

抗辯，原告可否再追加提起價金給付之訴或補充請求價金支付之主

張？ 
 

評 析 

壹、客觀訴之變更、追加與當事人變更、 
追加之區別 

依德國民事訴訟法（下稱「民訴法」）第 263 條之規定，訴訟繫屬

後，「訴訟之變化」（eine Änderung der Klage）僅於被告同意或法院認為

其有助於事件之解決（sachdienlich）始可為之1
。於德國學說上將「訴之

變化」（Klageänderung），區分為「客觀的訴之變化」與「主觀的訴之變

化」。德國民訴法第 263 條之規定，雖使用「訴之變化」之用語，但於德

國學說上認為如此用語之使用，易使人誤解其包含所謂主觀的訴之變

化，毋寧其真正所欲規範之對象乃客觀的訴之變化，亦即訴訟標的有所

變更或追加之情形，並不包含當事人變更與追加之情形，故德國民訴法

第 263 條之規定應作目的性限縮之適用，其僅適用於客觀訴之變更與追

加之情形
2
。於我國民訴法第 255 條第 1 項除第 5 款規定外，亦應作目的

性限縮之適用，僅於客觀訴之變更或追加之情形始有適用。 

                                                      
1 德國民訴法第 263 條規定之原文為：Nach dem Eintritt der Rechtshängigkeit ist eine 

Änderung der Klage zulässig, wenn der Beklagte einwilligt oder das Gericht sie für 
sachdienlich erachtet. 

2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 42 Rn. 17; Stein/Jonas/Roth, § 263 R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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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構成 

於探討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是否應予以准許時，應先判斷原告所為

之行為是否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於德國學說上則認為，倘若於訴

訟繫屬後訴訟標的改變時，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倘若訴訟繫屬後

訴訟標的並未改變，則不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而何種情形可謂係

訴訟標的有所改變之情形，則須視所採取之訴訟標的理論之不同而決

定。訴訟法二分肢說或兩個構成要素理論之下，則由生活事實與訴之聲

明組成訴訟標的。當「生活事實」（Lebenssachverhalt）或訴之聲明其中

一要素有所變更與追加時，即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
3
；反之，在訴訟

法一分肢說或一個構成要素理論之下，則以訴之聲明作為訴訟標的之構

成要素。倘若原告以新的聲明取代原先之聲明，則構成客觀訴之變更。

若於原先之聲明外尚提出另一項聲明，則構成客觀訴之追加。在一分肢

說之下，生活事實並非訴訟標的之構成要素，如生活事實發生變化，訴

之聲明仍然相同，則仍不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此種情形當事人所

為之相關主張僅涉及德國民訴法第 264 條第 1 款補充或修正其法律上或

事實上陳述之問題
4
。一分肢說儘可能將同一給付之相關請求劃定於同一

訴訟標的之內，使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範圍縮小。相較於訴訟法二分

肢說，更加強調紛爭解決一次性與訴訟經濟之理念。 

在判斷是否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方面，於訴訟法二分肢說之

下，除訴之聲明外，生活事實是否同一亦成為重要之判斷標準。倘若其

生活事實或訴之聲明有所變更或追加，則構成客觀訴之變更或追加。於

                                                      
3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3 Rn. 7；在舊訴訟標的理論之下，訴訟標的

與訴之聲明顯分離，故只要訴訟標的或訴之聲明有所變更或追加即構成客觀訴之變

更或追加。 
4 Vgl. Stein/Jonas/Roth, § 263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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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肢說下，在具體個案判斷時宜先區分其生活事實是否同一。倘若為

生活事實同一之情形，則須再區分其聲明是否有所變更或追加，如其聲

明並無變更或追加，則不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此種情形涉及德國

民訴法第 264 條第 1 款補充或修正法律上或事實上陳述之問題。如其聲

明有所變更之情形，則構成客觀訴之變更，此種情形則屬於同法第 264

條第 2 款或第 3 款所規範之情形。另一方面，倘若為生活事實不同一之

情形，其雖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但非同法第 264 條所規範之情

形，而屬同法第 263 條規範之情形，須再審查是否有助於事件解決或他

造是否已為同意之表示；反之，在一分肢說下，生活事實是否同一並非

判斷是否構成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重要判斷標準，但在當事人之聲明

有變更或追加之情形，生活事實是否同一則成為究應適用德國民訴法第

264條或第 263條之重要判斷基準。如生活事實同一則適用第 264條之規

定，如生活事實不同一則適用第 263條之規定5
。 

於原告先主張票據請求，於此之外再主張原因請求之情形，依訴訟

法二分肢說之見解，二者聲明雖為同一，但有兩項不同之生活事實，故

構成客觀訴之追加，則須更進一步審查其是否符合德國民訴法第 263 條

有助於事件解決或他造同意之要件
6
；反之，依訴訟法一分肢說之見解，

二者則為同一訴訟標的，再主張之原因請求，僅屬於補充法律上陳述而

已，此種情形不構成客觀訴之追加，故不必再審查有助於事件解決或他

造同意之要件，法院即應容許。票據請求與原因請求之情形與侵權行

為、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發生競合之情形不同。在後者之情

形，舊訴訟標的理論將訴訟標的作過於狹窄之界定有其缺陷存在
7
；然在

                                                      
5 就一分肢說相關之論述，參Stein/Jonas/Roth, § 264 Rn. 1. 
6 Vgl.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3 Rn. 13. 
7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055 號判決，認原告於第二審始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外，追加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原訴及追加之訴，其依據之事實及請求

賠償之內容均同一，並援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及證據請求原審審理，堪認原訴及追加

之訴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可資贊同。受新訴訟標的理論追求紛爭解決一次性與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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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之情形，新訴訟標的理論二分肢說並未將訴訟標的作過於狹窄之認

定，其已從事適當之界定，僅係為貫徹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所追求之訴

訟經濟立法目的，寬認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可能性。例如於原告先主

張票款給付請求之訴訟中，被告提出關於原因關係買賣契約無效之抗

辯，原告則追加請求價金之給付。先前關於認定買賣契約是否有效之相

關訴訟資料，可「合理期待」於後訴認定買賣契約是否有效時繼續使

用，故此種情形容許原告追加則有助於事件之解決，具所謂請求基礎事

實同一性
8
。 

更進一步言之，票款請求權與價金請求權根據之構成要件事實有其

交互重疊及共通之處，原訴之訴訟資料可合理期待於新訴繼續使用。例

如原告先主張票款給付之請求，關於票款給付請求權發生之構成要件事

實，包含關於票款金額多寡之事實。原告於訴訟中追加請求價金之支

付，其表示被告係為支付該同額之價金而簽發該票據，關於原告對被告

於後訴可請求價金數額之多寡，亦可援用過去之訴訟資料。又或者當事

人於前訴完全未提及關於買賣契約有瑕疵之抗辯，而主張清償（一部或

全部）之抗辯，倘若該清償抗辯為法院所採納。此種情形若原告追加起

訴請求價金之支付，則可合理期待被告於後訴可提出新債清償之抗辯，

關於前訴票款已清償抗辯之訴訟資料，亦可於後訴關於新債清償（間接

給付）抗辯之認定上繼續使用，以終局排除爭訟之資料及終局的解決紛

                                                                                                                                  
訟經濟之理念之影響，為補救舊訴訟標的理論之缺陷，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與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兩項請求之構成要件事實有其重疊之處，例如關於是

否有過失行為存在、損害發生之事實、因果關係之事實、侵害他人權利之事實，原

訴訟之資料皆可「合理期待」於後訴予以利用，可達訴訟經濟之效果並有助於事件

解決，具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性之情形，應容許如此客觀訴之追加。如此解釋始不違

反民訴法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於請求權競合之情形課予法院闡明義務之立法意旨。

然更徹底解決紛爭者，毋寧係改採新訴訟標的理論之二分肢說（尤其在客觀訴之變

更之情形）。 
8 參許士宦，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訴之變更、追加，收錄於：集中審理與審理原

則，2009 年 4 月，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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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於此等情形，無須被告於前訴就原因關係已提出抗辯，即可認原訴

訟之資料可「合理期待」於新訴中予以使用，以達訴訟經濟之效果並有

助於事件解決，二訴具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性，應容許如此之客觀訴之追

加。 

參、判斷客觀訴之變更、追加容許性時 
應考量之因素 

透過原告合法起訴（訴狀送達）後，訴訟標的即以具拘束力之方式

而被確定，原告不能任意變更其所表明之訴訟標的或追加另一訴訟標

的；然德國民訴法第 263 條之規定並不認為應完全禁止原告為客觀訴之

變化，對於客觀訴之變化乃採取有限制許可之立場。申言之，僅於法院

認為該變更或追加有助於事件之解決或經他造同意之情形始應容許。而

現今德國民訴法在判斷是否應容許原告所為之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其

重點在於該變更或追加是否有助於訴訟經濟之達成，亦即是否有助於事

件之解決。倘若採取完全禁止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立法，則不僅對於

原告過苛，且無法達到訴訟經濟之效果。藉由客觀訴之變更或追加，原

告可依實體法律狀況變更或追加其原先之訴訟標的，得就正確之訴訟標

的請求法院為判決之機會，使其不須再於新的訴訟中追求其權利，以避

免開啟新訴訟程序之程序上不利益。藉此變更或追加，原訴之訴訟資料

可於追加之訴或變更後之新訴中繼續予以使用，原告可因此節省其終結

訴訟所需之勞力與時間，更迅速及有效保護其實體法上之權利。且有助

於兩造當事人爭訟資料之解決及法院之利益，而一般人對於終結其他爭

訟事件所需支出之勞力與時間將可更加節省
9
；然於德國法上何以未完全

容許原告為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反係採取有限制許可之立場，主要係

                                                      
9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3 Rn. 1, 2; Stein/Jonas/Roth, § 263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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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對於被告造成防禦方面之妨礙，以及確保被告就原先請求有獲

得本案判決之利益
10
。於此，應致力於避免原告因變更其聲明或「請求原

因」（Klagegrund）導致原先之訴訟結果化為烏有，故法院有助於事件解

決之許可，必須可終局解決當事人間之爭執資料（Streitstoff），並避免新

訴訟之開啟。因此，有助於事件解決而容許之情形則與客觀訴訟經濟之

要求密切結合
11
。然而，實際上除客觀訴訟經濟之要求，德國民訴法第

263條實質上尚尊重被告之意思，即使原告所為之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無

助於事件之解決，如被告同意法院仍須容許原告所為之客觀訴之變更與

追加
12
。 

肆、客觀訴之變更、追加容許性要件之 
類型化與建構 

為保護被告之利益，依德國民訴法第 263 條之規定，僅法院認為該

項變化有助於事件之解決或被告同意之情形，原告始得為客觀訴之變更

或追加。於德國民訴法之下，倘若生活事實未改變而聲明變更時，則適

用德國民訴法第 264 條第 2 款與第 3 款之規定，無須再判斷是否有助於

事件之解決或他造是否已為同意之表示，法院即應容許。倘若生活事實

改變而構成客觀訴之變更或追加時，則適用德國民訴法第 263 條之規

定，此等情形須再判斷是否有助於事件之解決或他造是否已為同意之表

示。於德國法之下乃依是否為同一生活事實而分別建構不同容許性判斷

之基準。 

                                                      
10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3 Rn. 1. 
11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3 Rn. 2. 
12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3 R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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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須符合有助於事件解決或他造同意要件之情形─於

立法上視為無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之情形 

當生活事實同一，依德國民訴法第 264 條之規定，如下三種情形並

不視為訴之變化：（一）當並未改變訴之原因，補充或修正事實上或法律

上之陳述；（二）擴張或限制主要事件或與附屬請求相關之訴之聲明；

（三）因事後發生之變化，請求另一對象或利益以代替原來請求之對

象
13
。本條之規定乃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為使原告與法院更容易為訴訟

程序之進行，以及助益終局解決兩造當事人間之爭訟資料而設之規定。

其乃以生活事實並未改變，而僅涉及訴之聲明之變化作為適用之前提，

可謂係同法第 263條之特別規定14
。 

第 264 條第 1 款乃規範並未改變訴之原因，補充或修正事實上或法

律上陳述之情形。倘若聲明未改變且生活事實之基礎亦未改變，僅提出

另一法律上之理由或個別事實之主張以使其請求成為有理由，則不構成

客觀訴之變更與追加。而第 264 條第 1 款僅具澄清之功能，因補充或修

正個別事實或法律上之主張而並未改變生活事實或其訴之聲明，其並未

使「訴訟標的」（Streitgegenstand）發生變化，因此並未構成客觀訴之變

化。然而，與此不同者，於第 264 條第 2 款與第 3 款所規範之情形，為

聲明有所變化之情形，構成客觀訴之變化，但立法者將其視為非屬客觀

訴之變化，其主要目的在使其免除第 263 條關於客觀訴之變化容許要件

                                                      
13 德國民訴法第 264 條規定之原文為：Als eine Änderung der Klage ist es nicht 

anzusehen, wenn ohne Änderung des Klagegrundes 1. die tatsächlichen oder rechtlichen 
Anführungen ergänzt oder berichtigt werden; 2. der Klageantrag in der Hauptsache oder 
in Bezug auf Nebenforderungen erweitert oder beschränkt wird; 3. statt des ursprünglich 
geforderten Gegenstandes wegen einer später eingetretenen Veränderung einer anderen 
Gegenstand oder das Interesse gefordert wird. 

14 Stein/Jonas/Roth, § 264 Rn. 1; MünchKommZPO/Becker-Eberhard, § 264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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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但於德國民訴法第 264 條第 2 款與第 3 款規範之情形，其本身

為訴之聲明有所變化之情形，當訴之聲明有變化時即構成客觀訴之變

化，僅其為一種可容許之訴之變化（eine zulässige Klageänderung），立法

者將其視為非客觀訴之變化實有所誤解
15
。 

就訴之聲明之擴張或限縮而言，其規定於德國民訴法第 264 條第 2

款，不僅於第一審，於第二審亦可為如此訴之聲明之擴張或限制，但於

屬於法律審之第三審則不得為之。與同法第 264 條第 3 款之規定不同，

第 2 款之規定並未以須因「事後之變化」（nachträgliche Veränderung）為

要件
16
。本款之適用僅限於生活事實並未改變之情形；於同一生活事實範

圍將訴之聲明擴張或減縮，原先之訴訟資料亦可於新訴中繼續使用，亦

可謂屬於有助於事件解決之情形
17
。訴之聲明之擴張可分為量方面之擴張

與質方面之擴張；關於量方面之擴張，例如從原先聲明 60萬元擴張為 80

萬元，從原先請求法院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慰撫金最少 30 萬元，擴張為

請求法院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慰撫金 40 萬元，或關於附屬債權請求（例

如利息請求）聲明之擴張
18
。關於質方面之擴張，例如從確認聲明擴張為

給付聲明，從將來給付之訴擴張為現在給付之訴，從附條件請求之聲明

擴張為未附條件請求之聲明。就訴之聲明之減縮或訴之聲明之限制

（Beschränkung des Klageantrages）而言，可區分為量方面之減縮與質方

面之減縮，就前者而言，如從請求 80 萬元減縮為 60 萬元；就後者而

言，如將原先對原告為給付之聲明轉為向第三人給付之聲明，從給付之

聲明減縮為確認權利存在之聲明，從現在給付之訴減縮為將來給付之

訴
19
。惟若原告原先提出數項訴訟標的，事後向法院表示就其中一項請求

不再列為訴訟標的，則非屬於第 264 條第 2 款之訴之聲明減縮，而係構
                                                      
15 Stein/Jonas/Roth, § 263 Rn. 1, 4. 
16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 98 Rn. 14. 
17 Lüke, Zivilprozessrecht, Rn. 171. 
18 Stein/Jonas/Roth, § 264 Rn. 11. 
19 Stein/Jonas/Roth, § 264 Rn. 15. 




